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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郁天婵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：
郁天婵同志试用期满，委派其任南京邮电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南邮物联网科技园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（正科职）；

傅亚宁同志试用期满任采购招标管理办公室采购招标业务科科长。

上述两位同志任职时间均从2015年9月算起。
免去高天华同志体育部办公室主任（正科职）职务，其人事关系暂挂在学校人才交流中心，享受正科级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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